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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將於2012年首次舉行，本手冊為高中學生及家長提供校本評核

的概覽，讓他們對施行校本評核作好準備。學校將參照考評局的建議，並考慮過往施行

校本評核的經驗，制定相關程序及措施，確保評核的素質、公平及一致性。 

 

校本評核的評核內容：  

不同科目的校本評核模式或有不同，但均為學與教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 評核內容包括閱讀活動、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活動和選修單元的評核。 

• 學生以不同類型的語文作業、文字報告或口頭匯報等，讓教師了解其學習成果。 

 

英國語文：  

• 學生須閱讀／觀看數個文本（包括書籍、電影、紀錄片等）和學習三個選修單元。 

• 以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形式分享閱讀／觀看及在選修單元所學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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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 學生須完成一個以探究為本的獨立專題研習：當中包括擬定研究題目、資料搜集、整

理、分析及製作研究報告。 

 

選修科目 

• 評核活動與學習過程緊密結合，無論是課內或課外，均為學習過程的組成部分。 

例如， 理科科目的實驗活動，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專題研習和視覺藝術科的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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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持份者的職責 

考評局 

1. 提供詳盡的指引、評分準則及示例，務求教師於評分時水平趨向一致。 

2. 開辦校本評核的專業培訓課程，加強教師對校本評核的認識。 

3. 委任校本評核分區統籌員，支援各科教師施行校本評核。 

4. 調整學校提交的校本評核分數，以消弭不同學校教師之間的評分差異。 

校長（或其委任人） 

1. 制定校內有關校本評核的程序及規則，令校本評核的施行更有效。 

2. 委派代表出席校本評核會議及統籌員與教師會議。 

3. 提名個別科目的校內統籌員統籌該科施行校本評核事宜。 

4. 按照考評局的要求，提供有關施行校本評核的資料。 

5. 確認學校提交給考評局的校本評核分數。 

6. 協助安排考評局人員到校審閱學生課業及核評記錄。 

7. 設立校本評核質素保証系统。 

教師 

1. 向學生解說校本評核的宗旨、要求和評核準則，及校內相關的規則和程序。 

2. 把校本評核作為校內學與教的組成部分施教。 

3. 按照考評局及學校所訂的規則及程序施行校本評核。 

4. 按照考評局的要求，提供有關校本評核施行情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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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考評局制定的評核準則，評核學生課業／表現。 

6. 核證學生的課業及表現記錄的真確性。 

7. 按時間表將校本評核分數及評核記錄提交考評局。 

8. 保存學生的評核記錄，以備檢查。 

9. 將校本評核分數提交考評局。 

學生 

1. 須了解 

校本評核是日常學與教的一部分；從校本評核及教師給予的回饋，學習到一些或未

能於公開考試反映的能力和知識；透過校本評核能補充課程其他部分的學習。 

2. 了解課業要求、評核準則、重要的日期、學校施行校本評核的規則及程序。 

3. 按既定的要求，誠實及負責任完成校本評核的課業。 

4. 準時完成評核課業。 

5. 妥善記錄保存校本評核的相關記錄至考試周期完結為止，並按學校及考評局的要求

提交紀錄作檢視。 

6. 建議學生採取下列措施，以爭取最佳表現：  

能準時 — 留意重要的日期，於教師訂下的時限完成課業。 

不遲疑 — 了解課業要求，盡早開展工作。 

有計劃 — 把課業分成不同的小項目，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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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存檔 — 有系統地保存相關工作記錄，包括早期的草稿及將有關電腦檔案存檔。 

必鳴謝 — 確保作業是自己作品，保留曾參閱資料來源並在作業中適當註明出處。 

行政安排 

1. 所有學校考生必須参加校本評核。學校須提交中五及中六學年校本評核分數，有關

分數將按個別科目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並計算入全科成績內。 

2. 中六重讀生須重新接受評核，並完成相關的校本評核要求。學校只須提交中六學年

校本評核分數，有關分數將按個別科目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作調整，並計算入全科成績

內。 

3. 教師會向學生說明校本評核的各項要求和規則。 

4. 學生未能完成評核課業但具合理原因者，須透過學校向考評局說明原因及提交相關

證明(如醫生證明書)，供局方作特別考慮。否則，有關課業將被評為零分。 

5. 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進行校本評核時，可因學生殘障的類別和情況，提供

特別安排：如延長考時及使用輔助儀器。倘若學校未能提供合適安排，校長須向考評局

提出特別處理的申請，其中包括豁免部分或全部校本評核的考核。 

6. 學校在提交校本評核分數不少於兩星期前, 先向學生公佈所得分數。 若學生對結果

有任何疑問, 須先與科任老師商討，科任老師會根據評分標準向學生解釋結果。如有進

一步需要，則交予科主任及由科任老師組成的評分小組覆核，作最後判斷。 

7. 學校會妥善保存各項記錄，包括課業、分數及處理特殊情況記錄。部分學科會保存

學生習作供考評局抽樣檢視，直至考試周期完結(一般指發放考試文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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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證及違規事件 

在課堂以外完成的課業，學生須簽署聲明以確認提交的習作屬他們自己的作品(請參閱

附錄)。在評核活動的過程中，任課教師會密切注意學生的進度，以核證所評核的作業

是學生本人的作品。若有懷疑個案，學校可要求學生提供完成課業的相關證明與老師一

起討論課業內容、回答有關問題及完成測試，以顯示他們對課業內容的認識和理解 

 在老師監督下，完成與原本課業相近的補充課業 

如果證實是違規行為，學校可按校規及個案的嚴重性，懲罰有關學生，當中包括： 

 給予學生書面警告； 

 扣減有關課業的得分； 

 有關課業給予零分； 

 整個校本評核部分給予零分。_ 

質素保證 

在校本評核施行前，任課教師均修畢了考評局提供的專業培訓，並參加不同活 

動，如發布會、工作坊及學校之間的經驗分享會，熟習校本評核的運作。在評核 

階段，任課教師會召開會議制定校本評核課業，討論及協商評分標準，嘗試共同 

批改學生習作樣本，運用參考資料和庫存資料，協助校內評分一致。 

 


